
防森林火灾于未“燃” 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今年入春以来，我区气候异常，冷热频繁交替，高温干燥，森林火险黄色、橙色预警信

号不断，但在上级林业部门大力支持和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区实现了无重大森林火灾

和人员伤亡的目标。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

森林火灾是林业最可怕、最具毁灭性的灾害。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坚持生态立区，坚决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守护好绿水青山。为层层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区政府和各镇（街）

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书，明确各镇（街）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同时，各镇（街）也相应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为总指挥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加强对基层森林

防火工作的组织领导。

据区林业和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委、区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高度重视。今年清明

节期间，成立了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指挥部，多次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会议，落实具体工

作措施，全面做好防火预防工作。同时，由区主要领导带队的五个督查小组深入各镇（街）

及各森林防火检查点督导检查工作。各镇（街）主要负责人也亲临防火一线坐镇指挥工作，

林业部门、各镇（街）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取消休假，真正实现全民总动员，有效地将森林防

火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每个林区、每个山头、每个人员上，让森林防火工作事事有人抓，做

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任有人担。

着眼防范、严控火源

据统计，我区森林火灾极大部分是由拜山和农事用火引起的，且集中发生在清明节期间。

今年清明节期间，各镇（街）在重要交通要道路口、重点林区进山出入口、村口等区域设置

森林防火检查站 254个，对拜祭的进山人员的身份证、车牌号码、电话号码等信息进行登

记造册，派发宣传资料，加强检查和教育，尽可能把火种堵在山下林外。

针对我区林多地广的情况，各镇（街）充分发挥巡山护林员作用，加强林区巡逻检查。

其中，太平镇、温泉镇采用增加季节性防火护林员做法，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防死守，坚

决做到见烟就管、见火就灭。

此外，我区还不断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充实防火装备。为进一步提高森林火灾

预防和扑救能力，我区今年继续推进森林消防蓄水池、生物防火林带、扑火通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夯实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设备。

区林业和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各镇（街）及相关部门在春防期间及清明节、

重阳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值班制度。平时，我们加强队伍

集训和防火装备的维修保养，严阵以待，切实做好预防和扑救等各项准备工作。”

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



新修订的《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

例》在内容上变化主要有三点：一是明确森林防火责任。《条例》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以及森林防火工作的管理体制，明确了森林、林木、林地经营单位和

个人的防火责任；规定了森林防火工作联防机制、经费保障、科研技术以及保险保障。二是

强化野外火源管理。《条例》规定由季节性防火变为全年防火，明确划定森林防火区的范围，

除批准外，森林防火区全年禁止野外用火。明确规定，每年 10月 1日至次年 4月 30 日为

森林特别防护期。同时，从严管理野外火源，要求至少每 5000 亩林地聘用 1名护林员，

并把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炼山等列入禁止行为。三是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违规用火

行为，对未经批准擅自野外用火等违法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在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发布禁止野外用火的命令期间，拒不执行命令野外用火的，按照《治安处罚法》的规定

给予治安拘留。

我区以《条例》施行为契机，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强化各项预防措施。通过召开会

议、印发宣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设置警示牌、防火宣传车、电子滚动屏幕播放标语等多

种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记者了解到，部分村子还会录制从化本地方言宣传

录音，把喇叭悬挂在摩托车进村宣传。另外，区防火办每周不定时将火情态势、工作要求等

编成短信发送到林业干部职工、护林员、森林消防队员等有关人员。

据了解，清明节期间，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向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发出了《致镇（街）

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一封信》，向全区中小学生和市民群众派发《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以“倡

导文明祭祀 保护森林资源”为主题的倡议书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各镇（街）也根据各自

实际充分调动了村社干部、护林员，教育广大市民群众不要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乱烧田基

草和果园草，切实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防火安全意识。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共悬挂森林

防火宣传横幅 1038条，设置警示牌 368 块，派发宣传资料 130022 份，发送森林防火火

险预警信息约 10万条。


